
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颍东新材料产

业园分公司 2020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

阜阳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认真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，根据《环境保护法》

和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我公司制定了“2020 年安徽昊源化工集

团有限公司颍东新材料产业园分公司自行监测方案”，现报

你局备案。我公司将向社会公布，并严格按自行监测方案

开展各项自行监测工作，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自行监测信

息，并对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颍东新材料产业园分公司

2020 年 7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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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颍东新材料产业园分公

司 2020 年度自行监测方案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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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监测点位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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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监测方法及方法依据

1、废气污染物监测方法、使用仪器及检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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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废水污染物比对监测方法、使用仪器及检出限

3、厂界噪声监测方法、使用仪器及检出限

ᶭ ת ᵞ ₮

ᶭ ת ᵞ ₮

HJ 828-2017
/ 4mg/L

̂NH3-N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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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土壤监测方法、使用仪器及检出限

5、地下水监测方法、使用仪器及检出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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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委托监测

由于我公司（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）没有对废水、废气、

厂界噪声、土壤及地下水等污染物监测资质与设备，日常环境监测与

比对监测工作委托安徽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监测。委托合同见

附件。

六、质量控制与保证措施

1、合理布设监测点，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。

采样人员遵守采样操作规程，认真填写采样记录，按规定保存、运输

样品。同时，监测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或环保部颁布的分析方法，

监测人员经考核持证上岗。所有监测仪器、量具均经过质检部门检定

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。

2、严格执行监测方案。认真如实填写各项自行监测记录及校验

记录并妥善保存记录台帐，包括采样记录、样品保存、分析测试记录、

监测报告等。

3、废气手工监测仪器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，仪器经

计量部门检定合格，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，监测前对使用的仪器均

进行浓度和流量校准，按规定对废气测试仪进行现场检漏，采样和分

析过程严格按照《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（试

行）》（HJ/T 373-2007）、《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397-2007）

执行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、《恶臭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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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905-2017）及《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

测技术导则》（HJ/T55-2000）等执行。现场监测前对大气综合采样

器进行校准、标定，仪器示值偏差不得高于±5%。

4、厂界噪声测量方法及环境气象条件的的选择按照国家有关技

术规范执行。仪器使用前、后需经声级校准器校正，误差确保在±

0.5dB(A)以内。监测时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、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

级计；声级计在测试前后用标准发生源进行校准，测量前后仪器的灵

敏度相差不大于 0.5dB(A)，若大于 0.5dB(A)测试数据无效。

5、监测数据及验收监测报告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，经校核、

审核、审定后报出。

七、自行监测结果公布

1、对外公布方式：阜阳市生态环境局网站

2、公布时限：

①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公布；

②自动监测数据应实时公布监测结果，其中废水自动监测设备为

每 2 小时均值、废气自动监测设备为每 1 小时均值。

3、公布内容：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颍东新材料产业园分

公司各污染物排放口、监测点位、监测项目、监测日期、监测结果、

执行标准及排放限值、是否达标及超标倍数等信息。

4、企业公布人员 : 于信誉 联系方式:13605589468

5、企业对公布的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单位名称：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颍东新材料产业园分公司

2020 年 7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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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、委托检测合同

2、安徽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资质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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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委托检测合同



13



14



15



16

附件 2：安徽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资质证书


